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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查准备





实施稽查前，组成稽查组。业务主管领导决定稽查成员并指定1人任组长





开展稽查之前，通过风险平台、网络等途径调取相关数据，并对其进行整理、分析、理解，确定稽查重点





稽查实施





稽查实施3日前，向被稽查人送达正本《稽查通知书》，副本加盖被稽查人印章签名后交回海关留存





稽查方案由稽查业务主管领导批准。由总关下达的专项稽查，各隶属海关上报专项方案





常规稽查


专项稽查


验证稽查





稽查实施时，运用审计方法，通过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，检查被稽查人的进出口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。检查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、质性度、可靠性和有效性，了解管理模式和生产经营等





稽查处理





在查清进本事实后，根据发现的事实提出初步处理意见





经审核如发现被稽查人存在涉嫌走私违规和追补税款情事；伪满报重要事实或未按规定设置、配置账簿单证，移交审核岗位





根据认定的事实就稽查报告相关内容征求被稽查人意见，制作《海关稽查报告反馈单》，送达被稽查人





稽查移交





认定被稽查人存在涉嫌走私情事，及时通知缉私部门提前介入，同时应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移交报告及相关线索或证据材料的移交





认定被稽查人存在涉嫌违规情事的，应在完成征求意见之后3个工作日内，将书面移交报告及取得的证据材料一并移交缉私部门处理





认定有追补情事的，移交关税征管部门计税，制发追补文书





档案管理





稽查程序全部结束后，制作稽查档案。参照《岗位操作手册》相关审计要求，及审理部门案卷装订顺序进行装订





主要依据





《海关法》


《海关稽查条例》


《海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》


《稽查部门与缉私部门办理涉嫌走私违规线索移交办法》








